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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1 租賃會計基本觀念 

一、租賃之定義與優點 

租賃之定義：租賃係指出租人將特定資產之使用權於約定期間轉讓予承

租人，以收取一筆款項或一系列款項之協議。 
租賃之優點： 

 
承租人觀點 出租人觀點 

彈性理財，融資成本低 賺取租金收入與利息收入 
投資風險降低 取得間接出售資產利潤 
資產負債表外融資 取得投資抵減等租稅利益 
避免資產過時 租賃物保證殘值避免價值減損 

 

二、租賃之相關名詞 

出租人：出租人以物租與他方使用、收益，向他方收取租金之人。以出

租人業別分可有二類： 
出租人為專營租賃業務。 
出租為租賃物之製造商或經銷商。 

承租人：承租人係支付他方租金，取得租賃物之使用收益權。 
租賃開始日：為租賃被分類之日。指租賃協議日或雙方對租賃主要條款

承諾日之較早者，在該日應將租賃分類為營業租賃或融資租賃，如為融

資租賃，應決定租賃期間開始日所認列之金額。 
租賃期間開始日：係指承租人有權執行租賃資產使用權之日期，為租賃

原始認列日。 
租賃期間：係指承租人約定租賃該資產之不可取消的租期。若承租人有

權選擇繼續租賃該項資產，且在租賃開始日可合理確定承租人將行使該

項續租權時，無論未來是否再付租金，該續租期間亦應包括在內。亦即

租賃期間為加優惠續租期間，但以至得行使優惠承購權之日為最長期

限。 
 租賃期間 = Max(不可取消租期 + 優惠續租,不可取消租期 + 優惠承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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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賃資產公允價值：指對租賃資產有充分瞭解，並有成交意願之雙方，

據以達成資產交換或負債清償之金額。 
優惠承購權：承租人有權選擇購買該租賃資產，其價格低到在租賃開始

日即可確定此選擇權將被執行。而此項可選擇取得該項資產所有權之資

產租用合約稱為「租購合約」。 
優惠續租權：指承租人有權在租期屆滿或特定日起，以低於當時公平租

金的租金，繼續承租租賃物，其租金低到在租賃開始日幾乎可以確定承

租人一定會續租者。 
履約成本：指履行租賃合約應支付之成本，包括租賃物之保險、修理維

護及稅捐等。 
租賃物殘值：租賃物殘值依不同定義可分為以下四種： 

殘值：資產於使用期間終了時之估計公允價值。 
估計殘值：指租賃物於租賃期間屆滿時估計之公允價值。 
保證殘值：指租賃物在租賃期間屆滿時之估計殘值中，經承租人、承

租人之關係人或與出租人無關且有財務能力履行保證義務之第三方保

證之部分。 
未保證殘值：指租賃物在租賃期間屆滿時之估計殘值中，未經承租

人、承租人之關係人或與出租人無關且有財務能力履行保證義務之第

三方保證之部分。 
 殘值 ≥ 估計殘值 = 保證殘值 + 未保證殘值 

簽約日 到期日 到期日

第一次簽約不可取消之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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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賃期間

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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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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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約成本

........

　無條件移轉予承租人
　承租人行使優惠承購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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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租賃之類型 

租賃之分類係以附屬於租賃資產所有權之風險與報酬屬於出租人或承租

人之程度為依據。風險包括因閒置產能或技術過時造成損失及因經濟環境改

變造成投資報酬變動之可能性。報酬可能表現在資產經濟年限期間獲利活動

及源自資產增值或殘值變現所能獲取利益之預期。 
營業租賃：營業租賃係指未移轉附屬於資產所有權之幾乎所有風險與報

酬之租賃，凡融資租賃以外之租賃均為營業租賃。 
融資租賃：融資租賃係指移轉附屬於資產所有權之幾乎所有風險與報酬

之租賃。融資租賃，指符合下列條件之一者： 
無條件移轉權：租賃期間屆滿時，租賃物所有權無條件轉移給承租

人。 
優惠承購權：承租人享有優惠承購權。 
涵蓋主要經濟年限：租賃期間占租賃資產經濟年限主要部分。 
公允價值：租賃開始時按各期租金及優惠承購價格或保證殘值所計算

之現值總額，達租賃資產幾乎所有之公允價值。 
專門性：租賃資產因具相當之特殊性，只有承租人無須重大修改即可

使用。 
 下列情況無論個別發生或相互結合，亦可能導致租賃被分類為融資租

賃： 
出租人因承租人取消租約所產生之損失，須由承租人負擔。 
殘值公允價值波動所產生之損益由承租人負擔。 
承租人有能力以明顯低於市場行情之租金續租一期。 

上述分類條件並非為絕對，如有其他特徵清楚地顯示，租賃並未移轉附

屬於資產所有權之幾乎所有風險與報酬，則此租賃應分類為營業租賃，

例如：資產所有權於租賃結束時之移轉價格不確定，依當時之公允價值

而定，或存有或有租金，致使承租人未取得幾乎所有風險與報酬。 
融資租賃種類（詳見主題3）：融資租賃種類依出租人業別不同，又可

再分為： 
直接融資型租賃： 

出租人為專營租賃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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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人利潤 = 租金收入 + 利息收入。 
銷售型租賃： 

出租人為租賃物之製造商或經銷商。 
出租人利潤 = 租金收入 + 利息收入 + 製造商或經銷商損益。 

不動產租賃：當一項租賃包含土地及建築物要素時，企業應依前項規定

分別評估各要素之分類係融資租賃或營業租賃。 
土地及建築物最低租金給付額可分攤：最低租金給付應按租賃開始日

土地及建築物租賃權益公允價值相對比例分攤予土地及建築物。土地

因其非確定經濟年限之性質，僅當符合前述條件取得租賃土地所

有權，始得分類為融資租賃。如果土地要素原始認列金額不重大，則

土地及建築物可按單一項目決定分類為融資租賃或營業租賃，並以建

築物的經濟年限作為整體租賃資產之經濟年限。 
土地及建築物最低租金給付額無法分攤：當租賃給付無法可靠地分攤

至土地及建築物二要素時，則整體租賃應分類為融資租賃，除非此兩

項要素均明顯地符合營業租賃標準。 
租賃權益分類為投資性不動產：承租人可將營業租賃下所持有之土地

及建築物之租賃權益分類為「投資性不動產」，並採公允價值模式。

此時土地及建築物要素無需分開衡量，全部均按融資租賃處理。 
 當前項投資性不動產轉作自用或以融資租賃方式轉租予無任何關係之

第三方，承租人仍須繼續以資本租賃處理租入之不動產權益。 

 
（續接次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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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
租金給付可
分攤？

土地
認列金額是否重

大？

土地建物合併
按單一項目處理是

是

否

否

按租賃權益
公允價值分攤土
地及建築物之租

金給付
建築物部分

判斷條件：～

土地部分

判斷條件：～

是否
適用投資性不動

產？

是

否

土地建物合併
按單一項目處理

融資租賃
公允價值評價

原則：融資租賃
按建物年限
攤銷後成本評價

例外：營業租賃

符合：融資租賃

不符：營業租賃

符合：融資租賃

不符：營業租賃
 

四、融資租賃之交易分析 

融資租賃之經濟實質：對承租人與出租人而言，符合以上條件之租約在

實質上已屬於分期付款買賣，因為出租人已將租賃物之風險與報酬轉移

予承租人。每期支付之租金，實質上為分期付款租賃物之還本付息。故

承租人應將各期應付租金資本化，認列租賃資產與租賃負債；而出租人

應按出售資產處理，除列出租資產。交易圖示如下：  

  

承租人

最低租金
給付現值

出租人

租賃資產
公允價值

交易

 

承租人之最低租金給付現值（詳見主題2）：對承租人而言，係以每期

支付之租金與租賃期間屆滿之優惠承購價或保證殘值二者合計之「最低




